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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受到社会的广
泛关注，人们对待我国的食品安全现状近
乎谈食色变，经常发出“我们还能吃什么”
的疑问，说明我国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状况
误解很深，同时也说明我国食品安全风险
交流的薄弱。而在我国，食品检验机构以
其独特的性质在食品安全风险交流中有
着特殊的地位和作用。

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的现状

在我国，由于长期存在部门条块管
理，造成机构的设置和职能存在交叉的
同时也存在不足。理想状况下，风险交
流交换信息的各方人员应存在合理的比
例，但在实际风险交流中存在严重缺乏
风险评估人员的现象。现在由于专职的
食品风险评估人员仅有归属于卫生部门
的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各省以
下很少有从事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的专业
人员。作为地方风险管理的政府部门，
难以协调到专业的风险评估人员为其做
技术支撑。因此以往省以下进行食品风
险交流时，多选用系统内的食品检验机
构的专业人员来充当风险评估人员，由
于这些人员多为食品安全事件的参与
者，与食品风险管理人员交流较多，因此
对风险交流的定位较为准确，但受层级
领导的影响，主动交流的积极性不高，在
风险交流中的权重较小。

在学术界，由于食品的范畴极广，食
品专家从事的研究各有专攻，但对食品安
全现状了解的并不多，加上任何人都是食
品的消费者，对食品安全都自认为有发言
权，特别是一些名人的加入，使得在风险
交流中非专业的声音相对较高，引起了消
费者对食品安全状况误解的加深。

食品检验机构的方式及影响

目前，我国的食品检验机构分属不同
的行业部门。以江苏省为例，全省获得食
品检验机构资质认定的实验室超过200
家，分别隶属于卫生、质监、农业、检验检
疫、粮食、食药等政府部门的实验室及高
校和民营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形成了各自
相对独立的省、市、县三级食品检验检测
体系。其中各行业实验室的检测能力具
有明显的行业特点，食药部门实验室尚未
形成有效的检测能力，第三方检测机构目
前从各方面与政府实验室尚无法相提并
论。

各类政府食品检验机构的主要任务
是承担上级政府部门下达的检测任务，如
生产许可、监督抽检、风险监测等。第三
方实验室的业务多为企业的委托检验。
各级政府编办给政府实验室的定位是为
行政监管部门执法提供品检验、科研等任
务。但实际上食品检验机构是通过检验
报告、上级监管部门技术顾问、专业文章
等方式参与风险交流并产生相应的影响。

提高食品检验机构的作用

由于食品检验机构对我国食品安全
状况的了解较为全面真实，在风险交流占
有一席之地，因此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
食品检验机构的管理，发挥其在风险交流
中的积极作用。

（一）提高食品检验报告的质量
在食品安全风险被过分夸大的现阶

段，数据不准确给媒体带来的是双重吸引
眼球的新闻，而给消费者带来的更多是困
惑，给企业带来的甚至是生存危机。众所

周知的农夫山泉的“砒霜门”事件就是由
检验报告中数据的差错造成的恶劣影响，
因此食品检验应加强自身质量管理体系
建设，确保检测结果的准确性。

食品检验是一项十分专业的技术，但
我国的食品标准管理是多部门管理，即使
现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统一由卫生部门
牵头整理，但并没有限制其他部门出台食
品及检测方法标准，并且将食品安全方法
标准强制性取消的呼声不断出现，在目前
国家食品安全抽检监测中，一些项目的方
法也允许选择性采用多种方法标准中的
一个。在采用不同方法标准检测时，由于
采用方法标准的原理、检测仪器、检出限
等不同，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因此，
食品检验机构应熟悉产品的属性，选择正
确的方法标准，必要时应对选择方法的特
点给以必要的说明。

食品检验技术是十分专业的，但出具
的检验报告可能是给企业、消费者或者媒
体等非专业人士阅读，理解的偏差可能导
致对准确的数据带来误解。因此，食品检
验机构在出具检验报告时应给予适当的
便于理解的解释，有利于食品的风险交
流。

食品检验报告中出现一些小问题也
可能带来风险。据文献报道，某食品检验
机构检验白砂糖二氧化硫的含量时，将含
量单位mg/kg误打成g/kg，引起当地食品
监管部门误启动应急反应，造成不必要的
紧张。因此检验机构应注意细节，避免不
必要的风险。

（二）调整人员结构，参与风险交流
各级地方政府和食品监管部门在对

具有监督职能的食品检验机构定位时，应
高度重视风险交流，积极争取成立专业化
的风险评估部门或组建相关的风险评估

团队，给予职能上的授权。
具有监督职能的食品检验机构自身

也应调整专业人员知识结构偏重于化学、
生物、食品、药学等理工专业的特点，引进专
门或培养专业从事风险交流的人员，必要时
设立专门的部门，积极参与风险交流。

（三）增加多种形式的交流渠道
由于食品检验机构的技术专家参与

食品抽检监测及食品安全事件调查，能更
加了解食品安全的现状，加上有政府背
景，更容易与上级风险管理部门沟通，因
此政府机构应鼓励食品检验机构的技术
专家参与这些采访，培训注意交流技巧，
对不同观点予以包容，发挥主管部门的风
险交流优势。

多数食品检验机构的人员本身尚有
实验室检验或管理的工作，因此在参与风
险交流时，形式多为政府通报会、文章等，
参与交流的时间和频次相对较少。因此，
应设置机构开放日、专家咨询、社区讲座
或培训等多种形式，增加参与交流的时
间。

在网络、微信等新媒体载体空前发展
的同时，也应该给从事食品安全风险交流
的人员设立专门的微博微信空间，鼓励食
品检验机构的人员多从事风险交流活动，
必要时给予精神及物质上的奖励。

2013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
局成立，食品由分段式监管转变为生产、
流通、餐饮环节的全过程无缝式监管。在
行政部门划转组建的同时，各地食品检验
机构的划转却呈现多种形式，在此形势下
组建的国家食药监管总局应重视系统内
食品检验机构建设，构建基于风险分析科
学理念之上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逐步给
消费者树立正确的食品安全意识，提高对
我国食品安全的信心。

食品安全风险交流中检验机构的作用
江苏省食品药品监督检验研究院 徐春祥

□ 华挺

粮食丰收，粮价下跌，农民收入下
降。据媒体报道，今年入秋以来，我国
粮食主产区的玉米、小麦价格均出现不
同程度下跌。

粮食丰收，粮价短时间在局部地区
出现下滑，本是市场规律，不需要大惊
小怪。但如果粮食丰产，所有主粮出现
全国性地大幅下跌，就不能简单看作是
市场行为。农民种粮丰产不能丰收，势
必会严重挫伤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我国种粮的高投入与高补贴，表面
上看是让农民增加了收益，但实际上包
括政府补贴在内，很大一部分又转化为
对种粮的投入。如果再遇到一些自然
灾害，种粮赔本更是大概率事件。另一
方面，今年粮价全面大跌的原因除了丰
产因素外，最主要原因是进口粮价低于
国内，致使很多粮食加工企业宁愿选择
进口也不愿内购。进口与国内粮价的

“倒挂”足以说明国外种粮成本的低
廉。多种因素导致的农民种粮收入逐
年降低，势必迫使更多农民放弃种粮而
另选他行。

面对现在粮价的全面下滑及进口
粮价低于国内的情况，各地各级政府应
该迅速行动起来，进一步加快土地流转
和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推动土地家庭承
包责任制向规模化农业种植转移，将土
地向家庭农场、种粮大户进行流转，既
帮助农民增收，降低了种粮成本，又实
现种粮农民的职业化，而且还有助于确
保我国的粮食安全。

本期
专家 蒋卓勤 中山大学预防医学研究所副所长、公共卫生学院营养学系主任

专家解读（之三十七）

一、背景信息
近期关于亚硝酸盐，网上有很

多说法：隔夜菜不能吃，因为含亚硝
酸盐；腌制品不能吃，因为含亚硝酸
盐；千滚水不能喝，因为含亚硝酸盐
……亚硝酸盐的危害性真的如此厉
害？

二、专家解读
什么是亚硝酸盐？亚硝酸盐是

一类无机化合物的总称，包括亚硝
酸钠和亚硝酸钾，外观及味道都与
食盐相似，易溶于水，广泛存在于日
常食物和饮水中。亚硝酸盐也是一
种常见的食品添加剂，广泛用于各
种火腿、熏肉和油炸肉类食品中，作
为防腐剂和护色剂。

事实上，亚硝酸盐本身并无致
癌效应，它被吸收入血之后，在血液

中存在的半衰期只有1～5分钟，亚
硝酸盐本身因为已经分解，谈不上

“蓄积中毒”的问题。
亚硝酸盐的毒性在于它会生成

致癌物亚硝胺。在胃中的酸性环境
下，亚硝酸盐易与氨基酸的分解产
物胺类发生亚硝化反应，产生致癌
物N-亚硝基化合物。但遇到维生
素C、维生素E就无法生成了。

那么摄入多少的亚硝酸盐会对
人体产生危害呢？这要具体情况具
体分析。例如，绿叶菜中的亚硝酸
盐含量高，含量大约为每公斤4毫
克。人体对亚硝酸盐的一次性安全
摄入量为每公斤体重0.2毫克，如果
你的体重是50公斤，那么一次性摄
入10毫克亚硝酸盐是安全的。换
算成吃蔬菜，一次性吃2.5公斤是安
全的，但一般人都吃不了这么多。

而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中，规定亚
硝酸盐含量不超过1毫克/升，如果
你一次性饮水不超过10升，那么就
是安全的。

三、专家建议
预防亚硝酸盐超标有哪些措

施？
1.尽量多吃新鲜蔬菜和肉类；
2.少食用含亚硝酸盐高的加工

肉类制品、酸菜、咸菜等；
3.需要保存的蔬菜，洗净包好

放到冰箱里，可减少亚硝酸盐的生
成，并尽量减少保存时间。

4.适量吃些富含维生素C的新
鲜蔬菜水果、富含维生素E的坚果，
以及大蒜、茶叶等食物，有利于抑
制亚硝酸盐和N-亚硝基化合物
的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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